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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則：本表自107年1月1日生效。

區　　　分 俸　額

縣（市）長、副縣（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待遇表

56,930              

合　計

縣（市）長

副縣（市）長

172,740             

126,170             

專業加給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30,260              

12,110              

38,980              

30,860              

主管職務加給

56,930              41,850              

45,760       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長

73,960              

88,730              


